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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8）

CHINA EVERGRANDE NEW ENERGY VEHICLE GROUP LIMITED
中 國 恒 大 新 能 源 汽 車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附屬公司20%股權

出售事項

賣方（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於2024年11月25日訂立以下協議：

(a)  20%股份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而股份買方同意購買20%股份，總對價為60百
萬瑞典克朗（約43.78百萬港元）；及

(b)  本票出售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而票據買方（共同持有股份買方45%的股份）同
意購買本金總額為60百萬瑞典克朗（約43.78百萬港元）的本票，總對價為30百萬瑞典
克朗（約21.89百萬港元）。

發行本票乃為支付股份買方根據早期出售事項購買8 0 %股份的所應付對價2 4 0百萬瑞典
克朗（約175.13百萬港元）的一部分。早期出售事項的餘下對價已全數以現金清償。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與早期出售事項合併計算）根據上市規則第14 .07條計算的一個或多個適
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25%，因此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
披露交易。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訂立20%股份協議及本票出售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
易須遵守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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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本集團主要從事新能源汽車技術研發、生產及銷售服務。目標公司乃由本公司透過賣方間
接全資擁有。賣方及目標公司均於瑞典成立。於2 0 1 2年，賣方主要從事汽車研發及製造業
務。目標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持有土地及樓宇，包括該物業，其自2012年起全部由
本集團擁有。由於該等物業於過去十年內一直未投入運營，且至少於2 0 2 2年未產生收入，
故其於2023年被轉讓予目標公司，以促進後續出售以提高流動性。該物業位於瑞典特羅爾
海坦市，總建築面積約為400,000平方米，曾為賣方的前生產設施。

為向賣方提供現金流動性以履行其付款義務（包括納稅義務），賣方進行了早期出售事項，
將80%股份以總對價240百萬瑞典克朗（約175 .13百萬港元）出售予買方，此前於2023年3月
前後透過歐洲各種媒體渠道以廣告方式邀請報價。1 8 0百萬瑞典克朗（約1 3 1 . 3 5百萬港元）
以現金支付，而剩餘的60百萬瑞典克朗（約43.78百萬港元）則以發行本票方式支付。於早期
出售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不再為附屬公司，成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且不再於本集團的
財務報表中綜合入賬。

目標公司截至2 0 2 2年1 2月3 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除稅後虧損淨額約為1 , 3 3 1瑞典克朗（約
971港元），而於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除稅後虧損淨額約為5.10百萬瑞典
克朗（約3.72百萬港元）。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其未經審核虧絀淨額約為4.9百萬瑞典克朗
（約3 . 5 8百萬港元）。有關目標公司在2 0 2 3年1 1月早期處置後的財務數據是從目標公司獲
取。

賣方於2024年11月25日訂立並完成20%股份協議及本票出售協議，以籌集資金以履行除了
其他付款義務外，其即將到期的納稅義務。

出售事項

董事會於2024年11月26日注意到，賣方（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已於2024年11月25日
訂立20%股份協議及本票出售協議。下文載列兩份協議的日期、訂約方及主要條款。

20%股份協議

日期： 2024年11月25日

訂約方： (1)  Nat ional  Elect r ic  Vehic le  Sweden AB（作為20%股份的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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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og i s t ik fas t igher t e r  I  Tro l lhä t t an  AB（作為20%股份的買方），
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於瑞典
註冊成立，並為一間向各類租戶出租物業空間的房地產代理商，
其股權由A Ste iner  Inves t  AB（「 ASI」）持有22.5%、Dana Inves t  
AB（「 DI」）持有22.5%及Stenhaga Inves t  AB（「 SI」）持有55%；

(3)  S I、A S I及D I分別作為股份買方付款義務的擔保人，擔保比例
分別為5 5 . 0 %、2 2 . 5 %及2 2 . 5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所知、盡悉及確信，A S I由A n d e r s  S t e i n e r實益擁有，D I由C l a e s  
Kockum實益擁有，而SI由Svante  Andersson實益擁有。

主題事項及對價： 400股股份，相當於AB Trol lhä t tan  Propel lern  13（作為目標公司）已
發行的20%股份，將予出售以換取：

(a)  固定對價為60百萬瑞典克朗（約43 .78百萬港元），其中合計26百
萬瑞典克朗（約 1 8 . 9 7百萬港元）已根據 2 0 %股份協議分三期收
到，3百萬瑞典克朗（約2 .19百萬港元）於2025年2月及3月15日每
月支付，20百萬瑞典克朗（約14.59百萬港元）於2025年4月15日支
付，3百萬瑞典克朗（約2 . 1 9百萬港元）於2 0 2 5年5月1 5日支付，5
百萬瑞典克朗（約3.65百萬港元）於2025年6月15日支付；及

(b)  額外對價最多為30百萬瑞典克朗（約21 .89百萬港元），其中將於
2 0 2 5年6月3 0日及2 0 2 5年1 2月3 1日各支付最多1 5百萬瑞典克朗
（約10 .95百萬港元）（倘不遲於於2025年3月31日或2025年9月30
日能按指定最低價格或高於該價格租出指定的最低空間）。

完成： 20%股份協議於簽署日期完成，當日賣方獲支付固定對價中的20百萬
瑞典克朗（約14.59百萬港元），20%股份的所有權轉讓予股份買方，而
實物轉讓於2024年11月27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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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出售協議

日期： 2024年11月25日

訂約方： (1)  Nat ional  Elect r ic  Vehic le  Sweden AB（作為本票賣方）；

(2)  ASI及DI（各自作為本票本金額50%的買方）。

主題事項及對價： 本金額為60百萬瑞典克朗（約43 .78百萬港元）的本票將以30百萬瑞典
克朗（約21.89百萬港元）出售。應付對價如下：

( i )  2百萬瑞典克朗（約1.46百萬港元）於2025年6月20日支付；

( i i )  3百萬瑞典克朗（約2.19百萬港元）於2025年7月20日支付；

( i i i )  4百萬瑞典克朗（約2 .92百萬港元）於2025年8月20日、2025年9月
20日及2025年10月20日分期支付；

( iv)  3百萬瑞典克朗（約2.19百萬港元）於2025年11月20日支付；及

(v)  10百萬瑞典克朗（約7.3百萬港元）於2026年4月20日支付。

然而，倘2 0 %股份協議項下有任何付款違約情況，則對價及因此就本
票應付的款項將翻倍，即按面值計算。

完成： 本票出售協議已於2024年11月25日完成，當日本票的所有權分別轉讓
予ASI及DI，而實物轉讓於2024年11月27日進行。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盡悉及確信，股份買方、ASI及DI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
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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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基準及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20%股份協議及本票出售協議項下的對價乃經賣方、股份買方及A S I以及D I之間公平磋商
後釐定。

20%股份協議項下的對價與早期出售事項項下80%股份的對價相同，其中目標公司100%已
發行股份的隱含價值為300百萬瑞典克朗。賣方考慮到：( i )出售80%股份的對價乃屬公開招
標程序的主題事項，而該隱含價值超過N E V S所持佔地面積超過775 ,000平方米之物業（與
目標公司持有的物業不同）於2022年的兩個獨立估值的均值減去相關物業出售予其他獨立
第三方之價格所得的淨額（「淨值」）；( i i )瑞典於2023年經歷的通縮，以及2024年瑞典整體經
濟增長疲弱及家庭消費疲軟，而基於信用報告機構Cred i t sa fe的數據，該期間瑞典有限責任
公司破產數量較2023年增加23%，而該年瑞典電池電動車銷售量較2023年呈下降趨勢，所
有該等因素均對目標公司所持物業的價值造成下行壓力；( i i i )出售目標公司股份缺乏公開
市場，尤其是在20%股份協議背景下出售少數股權；( iv )透過買方股東的擔保增強的信用支
持；( v )賣方缺乏其他籌資來源，令其無法清償未償還的稅款及其他付款義務，其中部分即
將到期；及 (v i )如上所述，倘該物業出租，賣方將會獲得額外對價。

本票出售協議項下的對價較本票面值折讓50%，賣方接受該對價主要考慮到 ( i )無法以本票
作為擔保籌集銀行融資或將本票出售予第三方（無論如何皆必須大幅折讓）；( i i )ASI及DI將
本票出售協議視為其作為擔保人執行20%股份協議的條件，這將為本集團帶來即時現金流
入，以履行付款義務，包括2024年11月及12月以及之後到期的稅款支付；及 ( i i i )考慮到該折
讓（不重複計算該協議下的對價），20%股份協議及本票出售協議項下應收的總對價仍將超
過淨值減早期出售事項下已支付的現金對價。

在完成出售事項後，總出售虧損可能達到約23.8百萬瑞典克朗（約為17.37百萬港元），此乃
基於以下各項計算得出：( i )20%股份協議項下應付的固定對價與2024年11月24日該等股份
的賬面值之差額；及 ( i i )本票的面值與本票出售協議項下應付對價之差額。出售事項的實際
財務影響將於交易完成後進行評估，並需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及最終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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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承認，考慮到買方未能履行其於本票項下的付款義務，以及買方及其股東可能正尋
求利用賣方的流動性問題及私人公司20%少數股權缺乏市場流通性等因素，出售事項的條
款遠不如其通常支持的有吸引力。儘管如此，鑒於N E V S的法定代表人為本集團的僱員，如
果N E V S因無法償還債務（包括稅款）而進入清算程序，其可能會承擔個人責任，出售事項
將使賣方產生現金流入，從而改善賣方的流動性。董事會亦注意到本集團普遍處於財務困
境，無法立即提供資金以支持其海外附屬公司。鑒於上述情況，董事會認為，20%股份協議
及本票出售協議在獲得董事會批准前已簽署及執行，儘管在延長付款計劃及本票折讓的背
景下不大公平合理，但仍可接受，符合一般商業條款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與早期出售事項合併計算，而早期出售事項本身並非根據上市規則項下的
須予公佈交易）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按照上市規則第1 4 . 0 7條計算）超過5 %，惟所
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25%，因此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訂立2 0 %股份協議及本票出售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公告規定，惟獲豁免
遵守股東批准之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 20%股份協議」 指 有關20%股份的買賣協議

「 ASI」 指 A Ste iner  Inves t  AB，作為股份買方的三名股東之一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708）

「 DI」 指 Dana Inves t  AB，作為股份買方的三位股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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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包括 ( i )根據20%股份協議將剩餘20%股份出售予股份買方，總
代價為60百萬瑞典克朗（約43.78百萬港元），及 ( i i )根據本票出
售協議出讓本票，總對價為3 0百萬瑞典克朗（約2 1 . 8 9百萬港
元）

「早期出售事項」 指 賣方將 8 0 %股份出售予買方，總對價為2 4 0百萬瑞典克朗（約
175.13百萬港元），該交易已於2023年完成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票據買方」 指 ASI及DI，合共持有股份買方45%的股份

「本票」 指 由買方向賣方發行的本票，總本金額為 6 0百萬瑞典克朗（約
43 .78百萬港元），到期日為2025年11月15日，作為早期出售事
項購買價格的一部分

「本票出售協議」 指 National  Elect r ic  Vehic le  Sweden AB（作為本票賣方）與ASI
及D I（作為本票買方）所訂立日期為2024年11月25日的本票出
讓協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及台灣

「該物業」 指 Trol lhät tan  Propel lern  13，位於瑞典特羅爾海坦市

「瑞典克朗」 指 瑞典克朗，瑞典的法定貨幣

「賣方」 指 National  Elect r ic  Vehic le  Sweden AB，於瑞典註冊成立的公
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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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目標公司的普通股

「股份買方」 指 L o g i s t i k fa s t i g h e t e r  i  Tr o l l h ä t t a n  A B，一間於瑞典註冊成立
的公司及目標公司的買方。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
知、盡悉及確信，其分別由S I、D I及A S I擁有5 5 . 0 %、2 2 . 5 %及
22.5%股權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的持有人

「 SI」 指 Stenhaga Inves t  AB，作為股份買方的三名股東之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AB Trol lhät tan  Propel lern  13，一間於瑞典註冊成立的股份制
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肖恩

香港，2025年2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肖恩先生及蔡偉康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武先生、梁家進先生及傅曼儀女
士。

除非另有說明，瑞典克朗兌換港元的匯率為1 .00瑞典克朗兌換0 .7297港元。採用該匯率（如適用）乃僅供說明
用途，並不表示任何金額已經或可能已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或根本未有兌換。


